
关于开展普陀区青年教师（2—10 年）专业发展实践研究项目 

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

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》及《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发展“十

四五”规划》相关要求，在区域“适合教育”理念引领下，全力推进

研训一体的教师专业化发展体系建设，现正式启动普陀区青年教师（2

—10 年）专业发展实践研究项目申报工作，具体申报流程如下： 

1.申报对象： 

（1）青年教师项目申报对象：涵盖中小学、幼儿园（含民办）、

中职校等教育单位，教龄 2—10 年且年龄通常不超过 35岁（2015 年

及后续入职且非见习期）的青年教师。 

（2）学校项目申报对象：各教育单位在青年教师校本培养领域

深耕细作、成果丰硕的学校管理者、师训骨干或资深教师等，其应具

备深厚专业素养、丰富实践经验与卓越引领能力。 

2.申报人须认真研读《附件 1普陀区青年教师（2—10 年）实践

研究项目实施方案》，符合申报条件者如实填写《附件 2项目申报书》，

经所在单位审核后报送至区教育学院培训中心。 

3.申报数量限定：青年教师项目每校择优推荐申报不超过 5 个，

学校项目每校择优推荐申报 1个（已立项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）。 

4.区教育学院将邀请专家评审，于 2025 年 3 月发布立项项目，

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。 



提交要求： 

（1）电子版：项目申报书（WORD）版请于 2025 年 2 月 24 日（周

一）下午 13：30 前发送至邮箱 ptydlw@163.com。 

（2）纸质稿：项目申报书一式三份，打印并签字后递交至曹杨

路校区 502 室（计莹斐 收）。 

 

附件： 

1.普陀区青年教师（2—10 年）实践研究项目实施方案 

2.项目申报书 

 

 


